附件1

2026年石景山区“焕新同行”汽车消费券

发放工作方案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大力提振消费决策部署和市、区有关促消费工作要求，提升汽车消费对市场的撬动作用，进一步拉动消费增长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活动主题
以“焕新同行”为主题，发放汽车消费券，对符合条件的消费者购买汽车予以补贴。
二、实施时间及规模

2026年全年，总规模3000万（以实际核销情况为准），分三期发放，每期1000万元。第一期发放时间为1月底至3月中旬，第二期发放时间为5月底至7月中旬，第三期发放时间为8月底至10月中旬。（视活动情况适当调整）
三、补贴对象

自然人消费者
四、补贴标准
单车销售额10万元(含)至20万元，每辆补贴2000元；

单车销售额20万元(含)至30万元，每辆补贴3000元；

单车销售额30万元(含)至50万元，每辆补贴5000元；

单车销售额50万元(含)至80万元，每辆补贴8000元；

单车销售额80万元(含)至100万元，每辆补贴10000元；

单车销售额100万元(含)以上，每辆补贴15000元。

五、参与对象
石景山区规范经营的汽车零售企业
六、补贴规则

1.在活动期间，符合补贴条件的对象，成功领取汽车消费券，按照规定成功核销。

2.《机动车消费统一发票》开具时间须在活动期限内。

3.消费者须在活动期限内在活动平台中清晰、完整、准确填报相关信息，提交申报补贴材料，且保证上传的全部申报材料真实有效。若逾期未申报，或申报材料不齐全，或申报材料不清晰的，均不予受理。

4.消费者根据资料上传时间顺序领取号码，按照领取号码顺序依次领取补贴。申领补贴金额超过活动发放规模额度后的消费者进入候补。号码排名靠前的消费者申报材料被驳回后，补贴顺序依次递补。

5.消费者在活动期间内可以更改上传的车辆行驶证照片，活动结束后不能更改。

6.未成年人拥有指标，需要在法定监护人监督下进行申请消费券补贴等行为。
七、发放方式及具体流程

通过公平竞争方式确定第三方发放平台和第三方政府资金监管平台，委托发放消费券、审核申报材料。审核通过后，按照补贴标准，向符合规定的消费者发放补贴。



